青岛克拉乌泽电子有限公司
乐器生产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2年1月27日，青岛克拉乌泽电子有限公司对“乐器生产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公司成立验收小组，验收组听取了项目建设及环境保护要求执行情况的介绍，查阅了环评文件及批复、《验收监测报告》等相关材料，进行了现场检查，经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青岛克拉乌泽电子有限公司“乐器生产项目”位于青岛市平度市经济开发区惠州路东侧胜利路南侧。

2020年10月，青岛蓝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青岛克拉乌泽电子有限公司乐器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20年10月27日项目取得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平度分局审批文件（平环承诺审[2020]94号）。
项目总投资投资200万元，环保投资12万元；占地面积6425m2，建筑面积6210m2，主要建筑包括综合生产车间、办公室等。
项目2020年11月开工建设，2021年4月建成，年产数码钢琴 12000 台。

主要原辅材料及消耗：密度板28000张、冷胶7.5t/a、PVC 膜9万米、导电胶56000条、PCB 板4万块、塑料件6万件、排线20万米、喇叭36000个、变压器7000个、焊锡0.117t/a、封边条0.3t/a、热熔胶0.12t/a。

主要生产设备与设施：分切机1台、封边机1台、包覆机6台、加工中心3台、数控裁板锯2台、排钻3台、推台锯2台、打磨机2台、电洛铁2台、激光刻字机1台。

环保设备与设施：布袋除尘器1台、活性炭吸附装置1套，10m2危废暂存间1间。

员工58人，年工作300天，8小时单班制（白班）。
二、项目变更情况

项目建设内容与环评文件要求一致。

三、环境保护设施与措施
1、废气

（1）木工粉尘、锡焊烟尘、刻字烟尘经中央集尘收集，废气经 1 台布袋除尘器处理后 15m 高排气筒P1 排放；

（2）覆膜及封边废气经活性炭吸附处理由 1 根 15m 高排气筒 P2高空排放。

2、废水

项目无生产废水排放；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通过市政管网排入青岛崇杰环保平度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处理。

3、噪声
主要产噪设备采取了减振、隔声等降噪措施。
4、固体废物
设置 30 平方米一般固废暂存区，木工边角料、废木屑、除尘器收集的尘渣、废包装材料、废 PVC 膜、废封边条、废布袋集中收集由相关物资回收单位回收利用。
设置 10 平方米危废间，废胶桶、废胶袋、废活性炭在危废间暂存，委托山东万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
5、排污许可

已完成排污许可登记（91370283321677100G001Z）。

四、验收监测结果

山东华之源检测有限公司《检测报告》（HZYHJ21122110）表明，验收监测期间：

排气筒P1的颗粒物有组织排放浓度满足《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表 1 中重点控制区标准要求，排放速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的二级标准要求；

排气筒P2的VOCs排放浓度及排放速率均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5 部分：表面涂装行业》（DB37/ 2801.5-2018）表 2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C24）的排放限值要求。

厂界VOCs监控浓度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5 部分：表面涂装行业》（DB37/ 2801.5-2018）中表 3 厂界监控点浓度限值要求；厂区内VOCs（以NMHC计）监控浓度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附录A中表A.1限值要求；厂界颗粒物监控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 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区要求。
五、验收结论
项目无重大变动，根据《验收监测报告》和现场检查，项目已按环评文件要求落实了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废气、噪声达标排放，固废处置妥当，《验收监测报告》结论可信，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要求，验收合格。
六、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组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签名

	组长
	建设单位
	
	青岛克拉乌泽电子有限公司
	总经理
	

	验

收

组成

员
	建设单位
	
	青岛克拉乌泽电子有限公司
	经理
	

	
	建设单位
	
	青岛克拉乌泽电子有限公司
	经理
	

	
	
	
	
	
	

	
	
	
	
	
	

	
	
	
	
	
	

	
	
	
	
	
	

	
	
	
	
	
	

	
	
	
	
	
	


1

